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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辭  

 
主席歡迎與會者出席家庭議會 (議會 )第四十次會議，並特

別介紹首次出席議會會議的林詠恩女士。  

 
 



2.  主席告知委員，馬美華女士將調離民政事務局，而總行

政主任 (家庭議會 )(總行政主任 (議會 ))一職會由林詠恩女士擔

任。主席建議向馬女士致謝，感謝她為議會作出貢獻。這項建議

獲得委員同意。  

 
 
議程項目 1 —  通過家庭議會第三十九次會議的記錄  

 
3. 議會第三十九次會議的記錄獲得通過，無須修訂。  

 
 
議程項目 2 —  上次會議跟進事項  

 
4. 主席知悉議會秘書處已把工作進展報告送交各委員參

閱，並請總行政主任 (議會 )向委員講解工作進度。總行政主任 (議
會 )告知與會者，2017/18 年度「家庭友善僱主獎勵計劃」頒獎典

禮已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八日在香港迪士尼樂園舉行，約有

300 多間得獎公司／機構共 700 人出席；而緊隨典禮之後的「家

庭同樂日」，則有 9 200 人參與。參加者對是次活動反應良好，

另有 7 間媒體報道典禮過程，並訪問各得獎者。  

 
5. 關於「香港家庭影響評估研究」(「家庭影響評估」)一項，

總行政主任 (議會 )報告說，截至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共

有 351 份文件曾使用該份「家庭影響評估」檢視清單。對於自採

用「家庭影響評估」檢視清單以來曾處理的「家庭影響評估」個

案，主席要求議會秘書處擬備一份綜合摘要供委員參考。  

 
(負責單位：議會秘書處 ) 

 
6. 至於其他正在進行的研究，總行政主任 (議會 )報告說，已

收到「 2017 年家庭狀況統計調查」的最終報告擬稿，並會於二

零一九年三月內送交家庭支援小組委員會 (支援小組委員會 )的
委員傳閱和審議。至於「香港離婚狀況進一步研究」 (「離婚研

究」 )的進展情況，工作小組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舉行

第二次會議。議會主席曾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去函司法機

構政務長，請她協助為該項研究提供法庭資料。司法機構政務長

於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三日給予回覆，表示首批資料已於同日發放

給研究團隊。司法機構內如有進一步資料，他們會在準備妥當後



分階段提供有關資料。研究團隊會在議程項目  4 中向委員講解

「離婚研究」的最新進展情況。  

 
7. 總行政主任 (議會 )接着向委員匯報有關議會 Facebook 專

頁的最新情況。計至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止，該專頁吸引訪

客給予「讚好」的數目共逾 12 220 個，而每個帖子的「回應」、

「留言」和「分享」數目則平均約為 198 個。有關以「溝通與和

諧」家庭核心價值為題的全新家庭教育教材套共製作了 12  集短

片，議會已由二零一九年一月四日起在轄下的 Facebook 專頁內

相繼推出。此外，這些短片亦已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中旬至三月中

旬期間在社交媒體和港鐵月台上播放。截至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

八 日 止 ， 在 社 交 媒 體 上 播 放 的 短 片 ， 每 集 的 觀 看 次 數 由

230 000 次至 360 800 次不等。  

 
8. 總行政主任 (議會 )又告知與會者，議會秘書處已就「支援

家庭措施的主題贊助試驗計劃」 (「主題贊助試驗計劃」 )進行中

期檢討，並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支援小組委員會第三十

五次會議上，向支援小組委員會講解觀察所得。支援小組委員會

召集人會在議程項目  5 中向委員講述支援小組委員會的意見和

建議。  

 
 
議程項目 3 —  延長法定侍產假及改善法定產假的建議 (家庭議

會第 FC 2/2019 號文件 ) 

 
9. 主席請勞工處助理處長 (勞資關係 )陸慧玲女士和勞工處

首席勞工事務主任 (勞資關係 )梁樂文先生向委員講解延長法定

侍產假和產假的最新進展情況。  

 
10. 陸慧玲女士告知與會者，在《 2018 年僱傭 (修訂 )(第 3 號 )
條例》獲得通過後，男性僱員如有子女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八日

或之後出生，而該男性僱員又符合法例訂明的其他規定，便可於

其配偶／伴侶每次分娩後享有五天侍產假。至於產假方面，政府

建議延長法定產假，由現時所定的十個星期，一次過增至 14 個

星期，而產假薪酬維持在現時的比率，即僱員平均日薪的五分之

四金額。政府會承擔這額外四個星期產假的薪酬開支，以發還款

項方式付予僱主，上限為每名僱員 36,822 元，即相當於月薪為

50,000 元的僱員於四個星期內可得的五分之四薪酬。此外，政府



還會對《僱傭條例》作出兩項其他的技術上修訂：  

 
(a) 把《僱傭條例》內有關流產的定義，由在懷孕 28 個

星期內流產，更新為在懷孕 24 個星期內流產；以及  

 
(b) 因懷孕而接受產前檢查的僱員，如能出示相關的文件

(不限於醫生證明書 )以證明其曾接受有關的身體檢

查，便有權獲得疾病津貼。  

 
11. 陸慧玲女士在回應主席查詢未來計劃時解釋，政府已採

取 循 序 漸 進 的 方 式 改 善 僱 員 的 福 利 (包 括 侍 產 假 和 產 假 的 制

度 )，並已充分考慮到僱主的負擔能力和本港的社會經濟情況。

現時政府會專注於即將開展的立法工作上，並且沒有其他計劃。

主席告知與會者，議會曾舉辦多次「家庭友善僱主獎勵計劃」，

綜觀多間參賽公司的做法，不少公司給予僱員的產假和侍產假，

均一直較法例規定的為多，而僱主的意見亦顯示，推行有關措施

有助提高業績和增加利潤。長遠而言，為了改變風氣，主席建議

勞工處應進行調查，收集實證為本的數據，以說明提供產假和侍

產假如較法例規定的為多會有何好處，以供宣傳之用。  

 
12. 有委員贊同主席的觀點，並補充說，產假和侍產假的制

度如得到改善，可有助減輕母親 (特別是在職母親 )的壓力。對家

庭而言，母親分娩後首半年是關鍵時期，因此宜提供較長的產假

和侍產假。除延長產假外，亦應鼓勵僱主在女性僱員結束產假復

工後，為她們作出靈活的工作安排。  

 
 
議程項目 4 —  「香港離婚狀況進一步研究」的進展情況 (家庭議

會第FC 3/2019號文件 ) 

 
13. 為方便委員互相討論，主席請總行政主任 (議會 )向委員講

解有關進行「離婚研究」的背景。總行政主任 (議會 )告知與會者，

鑑於與婚姻法例相關的多個事項有新的發展，支援小組委員會曾

於二零一七年討論並同意委託機構進行「離婚研究」，目的是要

加深了解香港離婚人口結構和社會經濟狀況，以便全面檢討各個

與離婚相關的事項，包括收取贍養費的制度和執行贍養令的制

度。  

 



14. 主席接着請研究團隊向委員概述於二零一九年二月所提

交進度報告的內容，以及「離婚研究」的最新情況。該團隊由葉

兆輝教授領導，成員包括曾潔雯博士、羅亦華博士、麥詠恒女士

和鄭嵐先生。  

 
15. 羅亦華博士告知大會有關研究團隊對以下事宜的初步觀

察所得：八個不同地方的粗離婚率，以及十個地方在處理不遵從

支付贍養費規定的個案時所採取的措施。研究團隊現正審視不同

地方所採取的贍養費支援安排，並緊記應按各地所實行的社會保

障制度和法律制度去檢視有關措施。研究團隊亦會審視不同地方

有關推行追討贍養費措施的法律框架和制度架構。  

 
16. 接着，葉兆輝教授向委員表示，曾根據「主題性住戶統

計調查第 61號：執行贍養令的情況」 (主題性調查 )中所取得的調

查數據進行初步分析，並告知委員分析的結果；另外，曾潔雯博

士亦表示曾在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底前，從非政府機構和律師行收

回約共 200 份電子問卷，她向委員簡述從這些問卷中取得的數

據。他們的觀察所得主要如下︰  

 
 主題性調查  

(a) 離婚人士大多數屬 45至 64歲的組別，具中學教育程度，

並居於公共房屋。他們聚居的地點主要是元朗、北區、

深水埗、油尖旺北、黃大仙和觀塘；  

 
(b) 社會人士對申請贍養令的意識偏低，具此意識的人僅

15.3%；  

 
(c) 在曾經離婚／分居的受訪者中，有 83%既無申請也不打算

申請贍養令，而且大多從事經濟活動。他們很多都認為

不需要贍養令，或是已跟前配偶訂立私人協議；  

 
 電子問卷  

(d) 服務對象主要是女性，年齡平均為 41.5歲，具中學及以下

教育程度；以及  

 
(e) 在眾多主要服務對象中，有 56.8%曾申請贍養令，而只申

請一元象徵式贍養費的人則佔約 27.5%。在這些服務對象

中，有 65.1%的人每月均收取贍養費，當中又有 30%的人



在收取每月贍養費方面遇到困難，而他們分屬各個不同

的人口羣組。  

 
17.  委員的意見概述如下：  

 
(a) 有委員查詢有關港幣一元贍養費的現象、在香港執行贍養

令的統計資料和研究團隊計劃舉行聚焦小組會議的次

數。她認為研究團隊應審視各種行政措施，包括內地所採

用的措施，以作參考；  

 
(b) 另一名委員希望知道更多有關不同地方實施各種贍養費

支援安排的成效，以及遵從規定支付贍養費的比率的趨

勢；  

 
(c) 有委員留意到電子問卷是以非概率抽樣方式收集個案資

料，並查詢共有多少宗個案涉及非政府機構。鑑於抽樣數

目頗為有限，她查詢這項研究是否備有原始數據以供分析

之用；  

 
(d) 有委員留意到電子問卷是由服務提供者而非由離婚當事

人填寫，因而查詢會否進行資料核對。該名委員又建議應

按情境去研究粗離婚率。舉例來說，西方國家的離婚率呈

下降趨勢，則應考慮到結婚率也在下降；  

 
(e) 另一名委員希望能按地區分布對香港的離婚個案有更詳

細的分析；以及  

 
(f) 有委員就問卷對離婚主因所作的分類提出了意見，並建議

應在聚焦小組會面期間收集該等資料。  

 
18. 曾潔雯博士在回應時解釋，根據主題性調查和電子問卷

初步取得的資料，研究團隊的初期觀察結果是，縱使因離婚而感

到痛苦的人數相對有限，但也不應對他們的痛苦掉以輕心。對離

婚人士來說，在他們收取贍養費的過程中無論提供什麼協助，均

會大為有助紓壓。研究團隊會在較後時間舉辦多場聚焦小組討論

會，以研究多個事項，例如有關支付港幣一元贍養費的現象和離

婚人士在追討贍養費之前或過程中所面對的困難，研究團隊初期

會組織八至十個聚焦小組。研究團隊雖然尚未取得所有的法庭資



料，但仍會透過多種途徑為香港的離婚狀況描繪一幅全貌，並希

望這項「離婚研究」能為日後的政策研究提供相關和有用的數

據。羅亦華博士隨後補充指，研究團隊對其他地方的贍養費支援

安排有一些初步見解，而葉兆輝教授則向與會者保證，他們會比

較各種不同措施的優劣之處，並在再次徵詢議會的意見後，才着

手制訂建議。  

 
19. 主席感謝研究團隊的解說，並重申議會十分重視這項研

究。主席提醒研究團隊，指離婚是一項複雜的課題，研究團隊必

須專注於研究的重點，避免偏離研究的範圍。至於有否原始數據

可供使用一事，議會會與司法機構政務長保持聯絡，以期協助研

究團隊取得所索閱的資料。長遠來說，主席表示可在「離婚研究」

中加入一項有關需要定期收集離婚個案統計資料的建議，以便各

相關政策局／部門在考慮採取合適措施以支援離婚家庭時，用作

參考。  

 
 
議程項目 5 —  家庭議會轄下各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進展情況 (家
庭議會第 FC 4/2019 號文件 ) 

 
20. 主席請家庭核心價值及家庭教育推廣小組委員會 (推廣小

組委員會 )和支援小組委員會的召集人報告工作進展情況。  

 
21. 推廣小組委員會召集人李鑾輝先生告知委員，推廣小組

委員會曾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進行商議，其後建議加強推

廣「愛與關懷」這組家庭核心價值，把這組價值定為二零一九至

二零年度宣傳運動的主題，並提議以「童心同行」作為這項宣傳

運動的中文名稱，以回應「關懷兒童」這個分題，用意是配合防

止青少年自殺工作小組建議推行的全港運動。今年的安排跟往年

相若，這項宣傳運動會推出多項與香港電台合作的宣傳活動，例

如於二零一九年五月舉辦的家庭宣傳活動，另有廣播劇節目等。 

 
(負責單位：推廣小組委員會 ) 

 
22. 支援小組委員會召集人朱楊珀瑜女士告知委員，支援小

組委員會已就「主題贊助試驗計劃」進行中期檢討，並建議長遠

來說宜設立「家庭發展基金」，但在此之前，應推出一項主題贊

助計劃以取代該「主題贊助試驗計劃」，以便繼續支持一些非牟



利和值得舉辦的家庭相關項目。支援小組委員會認為，雖然現行

的資助模式和行政安排應予保留，但亦應把主題贊助計劃下獲批

的項目，跟一般提供服務且獲各政府計劃資助的項目區分開來，

方法是加強這些項目的研究成分或產生證據的元素。目前正在討

論的一項可行改善措施是，除了現時按照資助上限 100 萬元所提

供的核准資助額外，應再提供額外的資助，以供獲批項目委聘研

究機構協助進行項目評審工作，或向項目參加者收集實證數據。

主席歡迎支援小組委員會提出的建議。  

 
(負責單位：支援小組委員會 ) 

 
 

議程項目 6 —  其他事項  

 
23. 黃吳潔華女士建議，議會可考慮招攬那些在世界賽中奪

魁的年輕運動員參與議會的節目和活動，以及推廣屯門公園內創

新共融的遊樂場設施，該處是本港首個提供無障礙兒童遊樂空間

的地方，適合一家大小享用。此外，她又建議應就如何介入以減

少出現酗酒的情況進行討論。  
(負責單位：議會秘書處 ) 

 
24. 林大慶教授呼籲委員支持政府的立法建議，在香港實施

禁止電子煙的措施，而立法會將於二零一九年三月十八日的星期

內討論該項建議。  
 
25. 葉潤雲女士告知委員，香港家庭福利會將於二零一九年

五月十七日舉辦名為「共建幸福家庭」的 70 周年研討會，而議

會是支持舉辦該項活動的機構。她歡迎委員參與是次提倡重視香

港家庭福祉的研討會，以及參與定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舉

行的『「兒童為本」離異家庭兒童福祉跨專業研討會』。  

 
26. 現屆議會的任期將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完結，主

席知悉這是任期完結前的最後一次會議，建議向五位已在議會工

作六年的委員致謝，他們分別是朱楊珀瑜女士、林大慶教授、李

鑾輝先生、徐聯安博士和黃肇寧女士。這項建議獲得委員同意。 

 
27.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1)代表政府多謝主席為議會作出不

少貢獻，並告知與會者，行政長官已再度委任主席，請他續任下

屆議會，並帶領議會順利運作，當中包括監督完成「離婚研究」。 



 
2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四時二十五分結束。下次會議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舉行。  

 
 
 
 
家庭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九年四月  


